附件

[bookmark: _GoBack]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批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典型案例

案例一、银川市某机动车辆检测公司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造成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办案部门：银川市生态环境局）
（一）基本案情
1.线索来源。在自治区组织的2025年第三季度线索筛查时，银川市生态环境局收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检察院报送的“银川某机动车辆检测公司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案件线索，随即组织人员核实情况。
2.调查评估。经调查核实，银川某机动车辆检测公司通过OBD作弊器为受检测车辆出具《在用车检验（测）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此外，经过调查发现，该公司其他检测站点在从事机动车检测过程中使用OBD作弊器为不同车型的车辆出具的《在用车检验（测）报告》存在相同的OBD代码。由于该公司两个站点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导致不合格车辆尾气排放，因此，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启动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将以上两个案件合并办理。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在咨询专家和参考其他省份同类案件办理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综合认定的方式开展鉴定评估工作，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以车辆维修费用作为单位车辆的尾气排放治理成本，结合宁夏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中银川市机动车检测合格率，计算造假车辆中不合格车辆数量，最终认定该公司两个站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共计67000元。
3.磋商情况。经磋商，银川市生态环境局与银川某机动车辆检测公司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由该公司限期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67000元。
4.赔偿情况。由于该案涉及刑事犯罪，根据法院判决，赔偿义务人银川某机动车辆检测公司在缴纳了罚金和违法所得后，目前无能力一次性支付67000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但企业态度积极，目前已支付30000元赔偿资金，剩余37000元赔偿资金承诺在磋商协议约定期限前全部支付。
（二）经验与启示。该案是我区首例机动车排放检测机构弄虚作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通过办案部门综合认定，实现高效办理、有效追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首创性，对全区同类案件办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是部门联动、协作推进。该案由检察机关提供线索，生态环境部门办理，采用公安机关调查结果，最终法院刑事判决时对赔偿义务人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强化了生态环境部门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的协作配合，探索建立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检察监督有序衔接机制，不断完善线索移送、案件办理和资源共享等工作机制，有助于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新格局。
二是延伸办案、扩大效应。该案在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线索外，经调查梳理，发现赔偿义务人还存在其他同类违法情况，一并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通过该案的办理，银川市先后对多家机动车检测公司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启动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推动同类情况相同处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三是创新应用、高效赔偿。本案创新应用车辆维修费用作为单位车辆的尾气排放治理成本，在咨询专家和参考其他省份同类案件办理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办案机构综合认定快速完成鉴定评估、赔偿磋商并签订协议，有效避免了鉴定困难影响磋商的情况，也为高效赔偿磋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专家点评：该案是宁夏首例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紧盯移动源大气污染防治关键短板，实现行政执法、刑事司法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高效衔接，兼具创新性与实操性。该案办理中，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动公安、检察、法院协同发力，破解了单一部门执法取证难、效率低的多重困境。针对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难的行业痛点，该案创新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以车辆维修费用核算尾气治理成本，结合专家意见与外省办案经验快速认定损害价值，大幅缩短办案周期。同时深挖同类违法线索，推动辖区车检行业全面整治，真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综合治理效果，对于强化移动源污染协同治理，具有较好示范引领意义。


案例二：银川市某公司破坏林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办案部门：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
（一）基本案情
1.线索来源。在开展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第五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核查过程中，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接到银川市生态环境局移送的“银川某公司破坏林地”案件线索，随即组织核实线索情况。
2.调查评估。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涉案全国森林督察图斑面积104.1亩，地类为其他林地，造成的生态环境期间损害金额为158503元，其中，植被已恢复面积36.56亩，未恢复面积67.54亩，采取异地植被恢复，异地植被恢复费用为256689元。
3.磋商情况。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组织召开磋商会议，并邀请西夏区检察院、自然资源局参与磋商，经磋商与该公司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由该公司一次性全额缴纳生态环境期间损害赔偿金158503元，并限期按照植被恢复实施方案，投资不低于25万元在西夏区种植沙枣、榆树、樟子松等苗木67.54亩，并经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组织验收通过。
4.修复情况。目前，赔偿义务人已全额缴纳了生态环境期间损害赔偿金158503元，并针对植被未恢复的67.54亩进行异地恢复。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该公司异地恢复栽植苗木总株数6672株，苗木价值为631680元，林地植被已恢复合格，植被恢复后乔木林地郁闭度由原0.05提高到0.2以上，林地植被覆盖度由原30%提升到50%以上，林地的水源涵养、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部恢复并进一步提高，通过了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西夏区自然资源局组织的植被恢复验收。
（二）经验与启示。该案是全区林草行业首例成功磋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为今后办理涉林涉草案件、打击违法占林占草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推动林草行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示范作用。
一是检察机关和管理部门参与磋商。该案磋商过程由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组织，并邀请了西夏区检察院和后续修复管理部门西夏区自然资源局参与，既发挥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对损害事实和损害结果、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等提供法律意见，确保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具有司法权威性和公信力，又发挥了属地行业管理部门职责，确保了后期修复工作成效。
二是多方协同推进修复。该案由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监督，西夏区自然资源局管理并委托具有资质的技术单位编制植被恢复方案，全程指导赔偿义务人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三是科学评估修复成效。引入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对恢复情况及苗木价值进行鉴定评估，为后续相关部门组织验收提供了科学依据。
专家点评：涉林案件往往存在损害界定复杂、修复周期长、部门协同不畅等问题，该案通过“多方参与磋商、分类精准定责、闭环修复监管”，有效破解了涉林生态损害赔偿“磋商难、落地难”的痛点，填补了区域林草行业赔偿磋商的空白。同时，构建了林草、生态环境、检察、自然资源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为跨部门生态环境损害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协同模式。此外，该案从调查评估、磋商协议到修复验收，全程贯穿“科学严谨”的原则，无论是损害金额的量化、修复方案的制定，还是修复成效的鉴定，都依托专业技术支撑，避免了“经验化、随意化”处置，彰显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该案件的成功办理，具有“警示震慑+示范引领”的双重作用。


案例三：石嘴山市某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造成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办案部门：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
（一）基本案情
1.线索来源。经自治区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石嘴山市某公司冶炼车间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对此，石嘴山市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立即开展调查，并于2024年10月25日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调查评估。由于该案件损害事实简单、责任认定无争议，且预估生态环境损害金额在50万元以下，经与该公司协商，石嘴山市生态环境部门于2024年11月18日组织专家及相关人员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通过现场检查和资料查阅，于2024年12月18日出具了鉴定评估专家意见。根据鉴定评估结果，该公司冶炼车间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造成的大气环境损害金额为30.0976万元。
3.磋商情况。由于该案件经评估生态环境损害金额在50万元以下，经与赔偿义务人协商一致，采用简易磋商程序，未召开磋商会议，于2024年12月27日直接签署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4.赔偿情况。2025年1月7日，该公司按照磋商协议全额缴纳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二）经验与启示。该案件是大气污染领域“繁简分流”“简案快办”的典型，对环境损害事实简单、无争议、损害小的案件，邀请专家做出损害价值认定，并采取简易磋商程序，从启动到赔偿责任履行，仅用不到两个半月便完成了案件的全流程，既解决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难、鉴定贵的问题，也简化了案件办理流程，展示了高效的处理速度，更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高效、创新、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和借鉴。
专家点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普遍存在“鉴定难、鉴定贵、程序繁”的问题，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涉及的简单损害案件，复杂的鉴定和磋商程序往往导致企业难以承受、案件办理效率低下。该案通过“专家评估替代司法鉴定、简易磋商简化流程”的创新模式，破解了简单生态损害案件“办理慢、成本高”的痛点，也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繁简分流”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样本。同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与引导，推动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良性导向。该案的快速高效办理，也彰显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高效能。


[bookmark: OLE_LINK3]案例四：吴忠市同心县王某违法倾倒染料生产废液损害土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办案部门：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同心分局、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1.线索来源。2023年4月，根据群众举报，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同心分局在吴忠市同心县某地发现不明红色污染物。经初步调查了解，王某租用该场地开办化工厂，存在非法生产排污行为。
2.调查评估。经鉴定，场地内排放的污染物为危险废物。为防止污染扩散，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同心分局立即开展了现场污染物清理、鉴定评估工作，清理危险废物305.02吨。相关污染物检测、鉴定、清理、处置等费用合计184.3963万元。
3.磋商情况。根据调查评估结果，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磋商会议，并邀请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参加，最终与赔偿义务人王某签订了赔偿协议，由王某承担该案件相关污染物检测、鉴定、清理、处置等费用合计184.3963万元，其中于2023年12月20日前缴纳60万元，余款在5年内分期付清。
4.诉讼情况。2023年12月26日，赔偿义务人王某未按照赔偿协议履行赔偿责任，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原计划提起诉讼，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该案涉及的刑事诉讼分别由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向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提出建议，由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王某污染环境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一并审理。2023年12月29日，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就王某污染环境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目前，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已就该案件进行了判决。
（二）经验与启示
一是探索形成“磋商前置、诉讼托底”的衔接路径。本案遵循“先磋商、后诉讼”的程序，行政机关在案件的解决方式上优先选择开展赔偿磋商，力求高效解决纠纷。当赔偿义务人未履行磋商协议时，及时启动诉讼程序，确保了赔偿责任的落实，既尊重了行政主导的磋商效率，也发挥了司法的最终保障作用。
二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协同与监督作用。检察机关在本案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在磋商阶段，受邀参与并主持磋商会议，提供法律支持，增强磋商的规范性与公信力；在提起民事诉讼时，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由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现了检察公益诉讼对行政机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有效支持，构建了“行政+检察”联动保护公共利益的模式。
三是体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有效衔接。本案在赔偿义务人不履行协议，且由于刑事诉讼与损害赔偿诉讼分别审理的情况，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程序效能，由检察机关及时补位开展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体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两种制度在功能上的梯度递进与协同互补。
专家点评：该案聚焦乡村隐蔽式违法排污、危险废物非法处置这一环境监管薄弱环节，搭建起行政执法与司法保障紧密联动的办案机制。面对赔偿义务人未按约定履行赔偿责任，刑事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管辖分离、司法资源损耗大的堵点问题，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及时向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提出建议，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现了刑事追责与生态损害赔偿同步审理、一体裁判，既高效节约司法资源，又切实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资金足额赔付到位。该案对于健全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同配合机制、整治农村非法排污乱象，有着突出的示范作用。


案例五：中卫市沙坡头区某公司非法使用草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办案部门：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
（一）基本案情
1.线索来源。2025年6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典型案例，反馈某公司矿山未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存在侵占草原问题。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迅速行动，立即开展“一案双查”工作，对该线索进行调查核实。
2.调查评估。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于2025年7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并委托鉴定评估机构对该公司非法使用草原案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经调查鉴定，该公司未取得林草行政审批违法占地、非法使用天然牧草地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共计 633.0332 万元（包括实际治理费用、恢复费用、期间损害价值和鉴定评估费用）。
3.磋商情况。2025年12月，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邀请中卫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法院、鉴定评估机构及某公司相关负责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进行磋商，并签订了赔偿协议。由该公司分3期缴纳赔偿款的方式对期间损害价值进行赔偿，并限期对已办理草原批复手续以外未恢复区域开展生态修复。
4.修复情况。该公司已按照磋商协议约定，缴纳了第一期赔偿金；部分被违法占用的草地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批取得《使用草地审核同意书》，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在采矿作业期间持续做好生态修复工作；其余区域按照整改方案要求正逐步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二）经验与启示
一是严格落实“一案双查”。该案件线索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光的典型案例，在通报反馈后，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迅速行动，立即开展“一案双查”工作，同步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并列入自治区重大案件台账，加快推进，展现了高效的行政执行力和案件推动力，避免了案件久拖不决。
二是多部门联动磋商。该案磋商过程由中卫市沙坡头区林业和草原局牵头，邀请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司法机关（法院）、鉴定评估机构和赔偿义务人共同参与，提高了磋商的权威性和成功率。
三是责任履行方式多样。坚持“修复为主，赔偿为辅”的原则，由赔偿义务人对未完成恢复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并分期货币赔偿期间损失，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体现了执法温度，实现刚柔并济，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主体。
专家点评：本案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推动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实质性化解。办案部门在较短周期内高效完成调查、鉴定评估、磋商及赔偿履行全流程，充分彰显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实践效率。案件线索源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地方林草部门迅速启动“一案双查”，将督察问责压力转化为履职动力，有效规避了过去“只罚不赔”或行政处罚与生态修复脱节的弊端，确保了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体现了制度改革从“纸面”走向“实效”的落地成果。在磋商主体上，本案不仅汇聚了行政主管部门，还引入了法院提前介入和鉴定机构提供技术支撑，充分激活了“磋商”这一改革核心机制的作用。通过构建“行政+司法+技术”联合保障模式，既提升了赔偿案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也借助法院的潜在司法确认增强了协议的执行力，从源头降低了后续诉讼风险。此外，本案采取“聚焦修复+分期赔偿”的履行方式，在磋商中允许企业分期支付期间损害费用，同时对修复期限与标准作出严格限定，既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也兼顾了企业经营实际，有助于在严惩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辩证统一。


案例六：宁东基地某公司违规排放废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办案部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一）基本案情
1.线索来源。2023年12月，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对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危险废物暂存库废气收集设施运行不正常。2024年4月，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又对该公司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某车间废气未按规定排放。
由于该公司以上两起违法行为存在违规排放废气，对环境空气造成损害，因此，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9月13日对该公司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调查评估。经与该公司协商一致，2024年9月20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及相关人员对该公司以上两起违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经评估，该公司两起违法行为导致挥发性有机物违法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金额分别为0.0289万元和4.92万元，共计4.9489万元。
3.磋商情况。2024年9月23日，经磋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与该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赔偿协议，由该公司在法定义务外投入不少于4.9489万元在2024年12月30日前完成替代修复工程，实现相应污染物减排。
4.修复情况。按照赔偿协议要求，该公司于2024年10月向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提交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修复方案。目前，该公司已按替代修复方案，投资20余万元，针对厂区在用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减量化排放改造。经专家评估，该公司替代修复项目能够实现以上2起违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损害的等量恢复。
（二）经验与启示
一是多起案件合并办理，节约行政资源。该案件将赔偿义务人两次违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打包”合并办理，避免了案件办理各环节上的重复，有效节约了行政资源。
二是采取简易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该案件由于损害事实简单、责任认定无争议，且损害金额较小，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采取了简易评估和简易磋商程序，简化了案件办理流程，提高了办案效率，降低了办案成本，实现了“简案快办”。
三是采取“技改抵扣”，将压力化为动力。该案件赔偿义务人在完成涉案污染防治设施整改后，在其法定义务外，另行投入资金对厂区在用设施进行减量化排放改造，以此作为替代修复工程，是以“技改代偿”为抓手，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由“赔偿”单轨制向“赔偿+转型”双轨制转变的典型案例。该赔偿方式将赔偿压力转化为绿色动力，引导企业既履行了赔偿责任，又升级了污染防治设施，实现节能减排，其产生的环境正效益将全面覆盖甚至超越案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更具长远效益。
专家点评：本案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中“替代修复”模式的生动实践，突破了传统货币赔偿的局限，引导企业将赔偿资金直接用于源头治理与技术升级，推动企业将环境违法的压力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动力。通过“技改抵扣”的方式，企业在法定义务之外主动削减污染物排放强度，不仅提升了生态环境效益，也增强了企业应对排放波动的冗余能力，为生态赔偿制度改革探索出一条可操作、可持续的新路径。同时，本案将同一企业的多起类似违法案件整合为一个生态赔偿案件处理，有效节约了行政资源，提高了损害赔偿的工作效率，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鉴定评估、磋商、生态修复效果评估等环节全面推行简易流程，为同类案件的高效办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工作范本。企业在科学、精准承担赔偿义务的同时，并未额外增加其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体现了制度设计与实践执行的高效协同。


